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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朝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朝发改发〔2025〕93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完善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
电价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发改局、工信局，朝阳供电公司，各有关经营主体：

现将《关于完善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电价支持政策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辽发改价格〔2025〕84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按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完善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电价支持政策有

关事项的通知

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朝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价格与收费管理科拟文 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4 日印发

朝文备注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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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完善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电价

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，

辽宁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各有关经营主体：

为充分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，促进全省清洁取

暖持续向好发展，抓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利契机，因地

制宜、积极稳妥推动相关工作，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

发的《关于促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持续向好发展的意见》（发

改能源〔2022〕1916 号）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

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1684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情况，现就全省煤改

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采暖期用电价格政策及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（以下简称清洁取暖用户）是

指工商业用户中，在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的采暖期

采用电热膜、电锅炉等方式通过电能直接转换为热能（不含移

动式电取暖器和空调用电）或采用地源热泵、空气源热泵等国

家鼓励的热泵技术以电能作为设备驱动能源的，为自身或者其

他用户提供集中清洁取暖服务（不包含工业企业生产用热）的

用户。该用户应为与发电企业开展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（批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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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）或委托售电公司代理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用户（零售用

户），采暖用电量应单独装表计量。

二、电价支持政策

（一）输配电价标准。清洁取暖用户采暖期的采暖用电量，

谷段输配电价按相应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 50%执行，其余时段

输配电价按辽宁电网工商业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标准执行，非

采暖期不再执行谷段输配电价。

（二）时段划分。谷段时间主要考虑我省电力供需状况、

系统用电负荷特性和调节能力等因素进行划分，原则上每年采

暖期前发布。2025-2026年采暖期谷段时间为每日11:00-14:00

和 22:00-次日 5:00，合计 10 小时。

三、市场化交易方式

按照“辽宁省电力市场运营规则及配套细则”、《关于加

强辽宁省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技术管理及结算相关

事项的通知》规定，清洁取暖用户中的零售用户合同期内不能

提出申请成为批发用户，除此之外可自愿申请作为批发用户直

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。成为批发用户的清洁取暖用户参与辽宁

省电力市场交易时，不受中长期合约缺额考核约束，不对中长

期缺额获利费用进行回收。

四、申请流程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清洁取暖用户自愿向属地电网企业

提出申请。受理申请 10 个工作日内，属地电网企业联合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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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申请用户是否符合本文所述“实施范

围”进行现场确认。确认符合“实施范围”的用户在辽宁电力

交易中心注册成为市场交易用户后，到属地电网企业办理用电

变更手续，下一个供暖月（不早于 2026 年 1 月）起清洁取暖

用户采暖用电量按照上述“电价支持政策”参与辽宁电力市场

清分结算。未签署合同成为零售用户的清洁取暖用户，自动成

为批发用户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已执行电供暖（供热）政策，即《关于明确相关优

惠政策大力推进煤改电供暖工作的通知》（辽经信电力〔2016〕

74 号）、《辽宁省电供暖（供热）电力交易方案及规则》（辽

经信电力〔2016〕140 号）及其补充规定（辽经信电力〔2017〕

163 号）明确的电供暖（供热）电力交易的市场主体、交易方

式、交易价格、交易电量、计量及结算等相关政策的“煤改电”

供暖用户属于清洁取暖用户。这类用户暂不执行本政策，具体

执行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协作，结合各自职能，加强政策

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，让清洁取暖用户准确理解电价支持政

策、市场准入和认定条件以及申报时间节点，确保政策平稳实

施。

（三）电网企业每个采暖期要单独统计煤改电清洁取暖工

商业用户数量、采暖期用电量、用电价格、计费方式、电费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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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等，采暖期结束后及时书面报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。

（四）电网企业抓紧推进计费系统配套调整和分时计量装

置现场的调整（更换），2026 年 1 月 1 日起按本通知要求结算。

对于因现场调整（更换）计量装置造成未按时执行本通知的，

由用户在表计调整（更换）后 3 个月内向属地电网企业申请退

费。电网企业应尽量简化流程、提供便利条件为用户做好退费

服务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-2027 年 3 月的采暖期间执行。期间

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同步调整。为便于操作，采暖用电量按照电

网企业实际自然月结算电量执行。

  附件：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申请表

  

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 年 10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https://fgw.ln.gov.cn/fgw/index/tzgg/2025110318500721544/2025110319023156289.DOC

